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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土地财政的形成既与我国的财政体制和税收结构有关，也与中央政府的目标变化

以及地方政府的目标构成密切相关。 本文使用博弈论方法分析各个利益主体的收益函数与战

略选择，揭示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形成的内在机理与演化过程。 研究表明：当中央政府倾向于社

会公平而选择集权时容易形成土地财政；当中央政府选择分权时使得地方政府获得较强的激

励去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则不会形成土地财政；同时，地方政府与开发商之间的博弈取决于地

方政府官员的选择。 本文的建议是：（１）改善分税制的制度设计；（２）加大地方政府违规征地

处罚力度；（３）改革传统干部 ＧＤＰ 考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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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１９９４ 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造成地方政府

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地方财政缺口压力日益加大，
使得地方政府患上“土地财政”依赖症。 另外，随
着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依赖

程度越来越强，土地出让金已经成为地方政府预

算外收入的重要来源，甚至是“第二财政”。 据国

土资源部数据显示，２０１１ 年我国出让国有建设用

地总面积 ３３．３９ 万公顷，出让合同价款 ３．１５ 万亿

元，相当于当年全年财政收入（１０．３７ 万亿元）的

三分之一。 地方政府为什么如此依赖于土地财

政？ 其热衷于“经营城市”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

么？ 国内外大量学者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这
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土地产权理论

研究，二是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收入行为研究。
白云朴（２０１３）认为在土地征用过程中，如何对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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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征用进行合理补偿明显涉及产权问题。 目前土

地征用中存在补偿问题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土地

产权形式没有得到清晰界定［１］。 张元庆（２０１３）
认为随着城镇化、工业化飞速发展，各地征地冲突

愈演愈烈，表面上是由于征地补偿标准过低，实则

是深层次制度安排不合理所致，即农村土地产权

形式模糊［２］。 陈国富，等（２００９） 从法经济学视

角，认为土地财政是建立在农民土地实体法失权

与程序法失权基础上的一种财政补贴制度［３］。
邓晰隆（２００９）在回顾我国农地制度变迁的基础

上，认为解决中国土地财政问题需要 “三权分

离”，即将农村土地产权分离成所有权、承包权和

使用权［４］。 一些学者认为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

不合理是土地财政的成因之一。 陈抗（２００２）构

建一个中央与地方政府博弈模型，并用省级数据

证明分税制加剧了地方政府从“援助之手”（经营

企业）到“攫取之手” （经营城市）的行为转变［５］。
杨俊（２０１２）认为地方政府“土地依赖症”实际上

是其对分税制改革造成财政缺口的一种“隐形博

弈”“灵活博弈”。［６］ 黄小虎（２００７）认为现行分税

制使得地方政府的财权、事权不匹配，形成地方财

政缺口，影响了地方财政的可持续性，引发地方政

府土地财政行为［７］。 另一些学者则将土地财政

行为归结为官员晋升激励，张军（２００５）把土地财

政产生原因归结为中国在政治集权下采取了适宜

的经济分权，地方政府官员的晋升与其辖区经济

绩效显著相关，导致地方政府官员为增长而竞

争［８］。 顾乃华，等（２０１１）基于 ２００３—２００７ 省际

面板数据证明土地财政动因的“ＧＤＰ 锦标赛说”
而拒绝 “财政压力说” ［９］。 刘佳等 （ ２０１２） 采用

２００３—２００８ 年中国 ２５７ 个地级市政府的非平衡

面板数据，分析了官员晋升竞争对土地财政的影

响，证明了地方官员晋升竞争考核机制是引发土

地财政的根本原因［１０］。
通过文献综述我们可以发现，已有的研究多

是现象的描述性分析，忽视了土地财政形成过程

中各种利益集团讨价还价、见机行事的行为。 在

土地财政的形成过程中，存在多个相关利益主体

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不同的利益主体有着不同

的收益函数与战略选择，这些策略选择构成了复

杂的博弈关系。 本文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运用

多阶段博弈模型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

府与开发商之间以及开发商之间的关系进行探

讨，更加真实地演示与模拟导致土地财政产生的

政府行为选择过程，并为治理地方政府“土地依

赖症”提出相关建议。

图 １　 １９９９—２０１１ 年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与当年地方财政预算收入（亿元）
数据来源：土地出让金来自 ２０００—２０１２ 年《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地方财政预算收入

来自 ２０１２ 年《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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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土地财政利益相关者界定
（一）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的利益倾向以大局为重，把目光放

在整体范围，全盘考虑。 中央政府有两个目标：一
是保证经济快速增长与鼓励政府间竞争，二是区

域经济平衡与社会公平。 这两个目标体现在财政

体制上就是财政分权（以下简称分权）与财政集

权（以下简称集权）。 分权即赋予地方政府更多

的权力，赋予地方政府比较大的财政收入自主权，
激励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集权

指中央政府集中全国有限财力进行基础设施建

设，同时兼顾公平，通过转移支付来解决区域间经

济、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１１］。 通过集权， 一方面

可以迅速集中全国有限财力，快速提高中央财政

收入，加大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控制与监督；另一

方面， 可以增加对落后地区和农业主产区的财政

投入，促进区域间及城乡间的协调发展，以抑制日

益扩大的地区、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
（二）地方政府

１９９４ 年分税制改革重新划分了中央和地方

政府事权与财权关系，地方政府由此成为相对独

立的经济利益组织，有追逐经济利益的激励与发

展地区经济的内生驱动力，但与中央政府的激励

可能不相容［１２］。 地方政府具有“政府人”与“经
济人”双重角色：一方面遵照中央政府的要求履

行土地管理职能；另一方面追求土地财政收益最

大化。 由于信息不对称与拥有行政权威，地方政

府掌握着出让土地的详细信息，拥有制定和调整

土地出让规划与条件的权力，拥有土地出让的垄

断权。 鉴于土地协议出让容易诱发寻租行为，造
成公平缺失，地方政府一般采用公开拍卖出让土

地使用权的办法。
（三）开发商

房地产开发商与政府部门关系非常密切，因
为政府垄断着城市土地供给，农业用地转为非农

用地必须依靠政府征地。 土地资源具有稀缺性，
能否获得土地是房地产开发商投资的必要条件，
因此房地产开发商与政府保持千丝万缕的关系。
开发商是房地产市场的供给者，拥有专业化知识

与信息优势，如翔实的房地产开发成本与质量资

料。 作为理性人其目标是尽可能低价获得土地并

抬高商品价格，以获得最大化的利润。 一方面，开

发商之间可以形成合谋，哄抬房地产价格以扰乱

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 另一方面，开发商可以向

地方政府进行寻租活动，在土地出让等方面暗箱

操作。

二、土地财政利益相关者的博弈分析
（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博弈过程

假设 １：中央政府有两个目标：经济增长与兼

顾公平；有两个策略：分权 Ｓ１ 与集权 Ｓ２。 地方政

府有 ３ 种选择：称职 ｂ１ （努力合法发展地方经

济）、失职 ｂ２（努力但违法发展经济，比如非法卖

地）、不作为 ｂ３（不努力发展经济）。 中央政府先

采取行动，地方政府再分别采取 ｂ１、ｂ２、ｂ３，然后中

央政府再选择严格监督 ａ１ 或松散监督 ａ２。
假设 ２：分权下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为

Ｃ１、Ｃ２， 集权下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为

Ｃ３、Ｃ４。
假设 ３：在分权下，地方经济发展积极性被调

动，Ｃ１＋Ｌ１＞Ｃ２＋Ｌ２，使地方财政收入增加 Ｘ，同时也

会增加中央财政 Ｙ，地方政府也可以寻求预算外

收入，如土地财政 Ｌ，但会受到监督。
假设 ４：中央政府对下级的严格监督成本为 Ｃ

（Ｙ＞Ｃ），发现地方政府称职，则对其进行奖励 Ｊ
（如提拔），发现其失职处以罚金 Ｆ２（如追究行

政、刑事责任），发现其不作为处以罚金 Ｆ１（不提

拔）。
第一阶段博弈：中央政府选择分权 Ｓ１，地方

政府选择称职 ｂ１ 时，中央政府选择严格监督 ａ１，其
收益为 Ｃ１＋Ｙ－Ｃ，地方收益为Ｌ１＋Ｘ＋Ｊ。 中央政府选

择松散监督 ａ２ 时，其收益为 Ｃ１，地方为 Ｌ１＋Ｌ。 如

果中央政府选择分权 Ｓ２，地方政府选择不称职 ｂ２

时，当中央政府严格监督时，中央政府的支付是

Ｃ１－Ｃ，地方政府的支付是 Ｌ１＋Ｌ－Ｆ２。 假如当中央

政府松散监督时，其支付是 Ｃ１，地方政府支付是

Ｌ１＋Ｌ；假如中央政府的策略选择是分权 Ｓ１，地方

政府的策略选择是不作为 ｂ３ 时，当中央政府选择

严格监督 ａ１，其收益为Ｃ１－Ｃ，地方政府收益为 Ｌ１－
Ｆ１。 假如中央政府松散监督时，其支付是 Ｃ１，地
方政府支付是 Ｌ１。 当中央政府选择集权 Ｓ２，地方

政府选择称职 ｂ１ 时，中央政府选择严格监督 ａ１，
其收益为 Ｃ２ －Ｃ，地方收益为 Ｌ２ ＋Ｊ。 中央政府选

择松散监督 ａ２ 时，其收益为 Ｃ２，地方为 Ｌ２；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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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选择分权 Ｓ２，地方政府选择不称职 ｂ２

时，当中央政府严格监督时，其支付是 Ｃ２－Ｃ，地方

政府的支付是Ｌ２＋Ｌ－Ｆ２。 如果当中央政府松散监

督时，其支付是 Ｃ２，地方政府支付是 Ｌ２＋Ｌ。 如果

中央政府选择分权 Ｓ２，地方政府选择不作为 ｂ３

时，中央政府选择严格监督 ａ１，其收益为 Ｃ２－Ｃ，地
方政府收益为 Ｌ２－Ｆ１。 假如中央政府选择松散监

督时，其支付是 Ｃ２，地方政府支付是 Ｌ２。 从第一

阶段博弈树我们可以看出当中央政府选择分权

时，其最大收益为 Ｃ１＋Ｙ＋Ｃ 或 Ｃ１，选择集权其最大

收益为 Ｃ２。 当 Ｃ２＞Ｃ１＋Ｙ＋Ｃ 或 Ｃ２＞Ｃ１，中央政府会

选择集权，但其不会这样做。 因为此阶段经济发

展水平较低，分权赋予地方政府更多发展经济的

自主权，使其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组织，有助于发

挥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当给定中央政府

选择分权策略时，是否采用严格监督策略取决于

Ｙ－Ｃ 的大小。 事实上当 Ｙ＞Ｃ，中央政府的收益 Ｃ１

＋Ｙ－Ｃ＞Ｃ１－Ｃ，选择严格监督可能获得比较收益。
当给定中央政府选择严格监督时，地方政府会权

衡 Ｌ１＋Ｘ＋Ｊ 与 Ｌ１＋Ｌ－ｆ２ 的大小，即 Ｘ＋Ｊ 与 Ｌ－Ｆ２ 的

大小。 如果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奖励加大，或加

大惩罚力度，则 Ｘ＋Ｊ＞Ｌ－Ｆ２，地方政府会选择称职

工作。 因此第一阶段均衡结果为［（分权，严格监

督），称职］，即［（Ｓ１，ａ１），ｂ１］。

图 ２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第一阶段博弈

图 ３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第二阶段博弈

　 　 第二阶段博弈：仍然由政府先采取行动，地方

政府后采取行动，二者的策略种类与第一阶段一

致。 中央政府选择集权后其财政收入变为 Ｃ３＋Ｙ－
Ｃ，且 Ｃ３＞Ｃ１ ＞Ｃ１ ＋Ｙ－Ｃ。 因为经过第一阶段的发

展，经济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但也带来了经济发

展不平衡的弊端，加大了地区贫富差距。 政府的

工作重心由单纯追求经济发展速度转向兼顾社会

公平，重视收入分配中的初次分配与再分配以及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当给定中央政府选择集权

时，地方政府最优策略取决于中央政府是否会严

格监督。 集权限制了地方政府的主动性和创造

性，减少了地方的积极性与灵动性，地方政府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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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怎么合理努力也不会大幅度增加其财政收入。
因此 Ｙ＜Ｃ，即 Ｃ３＋Ｙ－Ｃ＜Ｃ３－Ｃ＜Ｃ３，中央政府选择集

权后获得最高支付是 Ｃ３，即松散监督。 在此情况

下，地方政府会寻找其他收入来源，如对土地收益

的财政路径依赖，因此选择不称职 ｂ１，第二阶段均

衡结果为［（集权，松散监督），不称职］，即［（Ｓ２，
ａ２），ｂ２］。

第三阶段及之后博弈：考虑到集权带来的负

面影响，中央政府会权衡集权的弊端与分权的必

要性，会考虑重新放松财权，赋予地方政府相应财

权，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 分权

后中央政府获得的财政收入为 Ｃ４＋Ｙ－Ｃ＞Ｃ１，中央

政府选择严格监督，在此前提下地方政府选择 ｂ１，
第三阶段均衡结果为［（分权，严格监督），称职］，
即［（Ｓ１，ａ１），ｂ１］。 在第四阶段中央政府会采取适

度的集权与适度的松散监督，地方政府会选择失

职策略，均衡结果为 ［（集权，松散监督），不称

职］，即［（Ｓ２，ａ２），ｂ２］。 以此类推，在奇数阶段中

央政府会采取适度的分权与适度的严格监督，地
方政府会选择称职策略，均衡结果是为［（分权，
严格监督），称职］，即［（Ｓ１，ａ１），ｂ１］。 在偶数阶

段中央政府会采取适度的集权与适度的松散监

督，地方政府会选择失职行为，均衡结果是为

［（集权，松散监督），不称职］，即［（Ｓ２，ａ２），ｂ２］。

图 ４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第三阶段博弈

　 　 （二）地方政府与开发商博弈过程

由于土地信息不对称、土地征收制度缺陷等

问题，当前土地市场仍存在权力寻租、规划寻租等

问题。 根据目前经营性用地采取招标、拍卖、挂牌

的出让方式，我们运用混合策略博弈模型来模拟

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开发商的土地交易过程。
假设 １：地方政府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确定

土地拍卖的用途、年限、出让方式、时间等，同时规

定投标人、竞买人的资格条件及确定中标人、竞得

人的标准和方法。 地方政府有两个目标：合理发

展地方经济与自身利益最大化；在博弈中有两个

策略：一是正常的拍卖，二是与开发商私下串谋。
假设 ２：设有 ｎ 个实力均衡且相互独立的房

地产开发商参加投标，每个开发商的目标是利益

最大化，可采取寻租与合法（不寻租）策略。

假设 ３：政府选择正当拍卖时，开发商可能选

择寻租行为，寻租费用为 Ｚ１。
假设 ４：设土地的价值为 Ｖ０，正常被拍卖的价

格为 Ｖ１。 开发商不寻租，正常转让土地的价格为

Ｖ１，则每个开发商得到利润为 π１ ＝ （Ｖ１－Ｖ０） ／ ｎ；如
果选择寻租，每个开发商可获得 π２ ＝ （Ｖ１－Ｖ２） ／ ｎ－
Ｚ２ 的利润，Ｖ２ 为寻租下低于市场的价格，Ｚ２ 为串

谋下的寻租费用，且 Ｚ２＞Ｚ１。
第一阶段博弈：如果地方政府采取合法拍卖

土地方式，房地产开发商会选择不寻租；如果地方

政府选择串谋，房地产开发商会选择寻租。 当开

发商选择不寻租时，地方政府会选择拍卖；当开发

商选择寻租时，地方政府就会权衡政绩与租金收

益大小。 在土地财政初期，土地出让价格比较低，
土地市场也比较透明，地方官员会更加关注政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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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会选择合法拍卖土地。 此阶段存在一个纯策

略纳什均衡（拍卖，不寻租）。
表 １　 地方政府与开发商博弈收益矩阵

房地产开发商

寻租 守法

地方

政府

拍卖

串谋

Ｖ０＋Ｚ１，（Ｖ１－Ｖ０） ／ ｎ－Ｚ１

Ｖ２＋Ｚ２，Ｖ１－Ｖ２－Ｚ２

Ｖ０，（Ｖ１－Ｖ０） ／ ｎ

０，０

第二阶段博弈：在这一阶段，随着土地价值上

升带来巨大收益，地方官员可能从追求政绩转向

自身收入的提高，因此 Ｖ２＋Ｚ２＞Ｖ０＋Ｚ１，此阶段存在

两个纳什均衡：（拍卖，不寻租）与（串谋，寻租），
必然存在一个混合策略。 假设地方政府合法、透
明拍卖土地的概率为 θ２，串谋（如寻租、创租）转

让土地概率为 １－θ２。 开发商选择寻租的概率为

θ１，不寻租的概率为 １－θ１。 则开发商选择寻租的

收益为 π３ ＝ θ２［（Ｖ１－Ｖ０） ／ ｎ－Ｚ１］＋（１－θ２）（Ｖ１－Ｖ２－

Ｚ２），不寻租的收益是 π４ ＝ θ２（Ｖ１ －Ｖ０） ／ ｎ，且 π３ ＝
π４，得到地方政府串谋卖地的概率 １－θ２ ＝Ｖ１ ／ （Ｖ１－
Ｖ２＋Ｚ１－Ｚ２）。 当 Ｚ１ 越大，则地方政府串谋卖地的

概率越小；当 Ｖ１ 越大，则地方政府串谋卖地的概

率越大。 当开发商选择寻租时，地方政府合法拍

卖土地的收益为 π５ ＝ θ１（Ｖ０＋Ｚ１）＋（１－θ２）Ｖ０，而串

谋卖地的收益为 π６ ＝ θ１（Ｖ２＋Ｚ２），且 π５ ＝π６，得到

开发商寻租的概率 θ１ ＝Ｖ０ ／ （Ｖ２＋Ｚ２－Ｚ１）。 当 Ｖ２ 或

Ｚ２ 越小时，开发商寻租的概率越高。
第三阶段：此阶段地方政府对租金收入的关

心要高于对政绩的关心，如果开发商选择寻租时，
地方政府的策略是串谋；如果开发商选择不寻租

时，地方政府的策略是随机的。 从表面上看此阶

段有两个纳什均衡：一个是（拍卖，不寻租），一个

是（串谋，寻租）。 事实上利益使然，地方政府希

望开发商选择寻租，自己选择串谋可以得到 Ｚ２，
（寻租，串谋）成为唯一占优均衡，此时地方政府

和开发商结成利益共同体，二者皆大欢喜。

图 ５　 地方政府与开发商博弈

表 ２　 地方政府与开发商第三阶段博弈收益矩阵

房地产开发商

寻租 守法

地方

政府

拍卖

串谋

Ｚ１，（Ｖ１－Ｖ０） ／ ｎ－Ｚ１

Ｚ２，Ｖ１－Ｖ２－Ｚ２

０，（Ｖ１－Ｖ０） ／ ｎ

０，０

（三）开发商之间博弈过程

假设 １：有 ｎ 个独立的开发商参加同一块土

地竞拍，ｃｉ 为开发商 ｉ 支付的寻租成本，寻租成本

与竞拍成功概率成正比。
假设 ２：开发商 ｉ 对拿下土地所带来的预期收

益为 ｖｉ，寻租成本 ｃｉ 是其预期收益 ｖｉ 的严格传递

可微函数。
假设 ３：ｖｉ 与 ｃｉ 都是私人信息，即开发商只知

道自己的成本与预期但不知道彼此之间的信息，
此博弈过程为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假设 ４：寻租成本高者获得土地授权，其支付

为 ｖ－ｃ，其他开发商的支付为 ０，得到以下支付函

数：ｕｉ＝ｕｉ（ ｃｉ，ｃｊ，ｖｉ） ＝
０ ｉｆ ｃｉ≤ｃｊ

ｖｉ－ｃｉ ｉｆ ｃｉ＞ｃｊ{ ；由于开发

商也是理性人，不会选择比其预期收益更高的寻

租成本，所以 ｖｉ－ｃｉ 并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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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商 ｉ 的期望收益函数为：

ｕｉ ＝ （ｖ － ｃ）Ｐｒｏｂ （ｃｊ ＜ ｃ）
＝ （ｖ － ｃ）Φ ｎ－１（ｃ）

其中 ｉ≠ｊ，Ｐｒｏｂ （ ．）代表 ｃｊ＜ｃ 的概率，ｂｊ 是开

发商 ｊ 的出价战略，Φ（ｃ）表示 ｃ∗的逆函数，即当

开发商的寻租成为 ｃ 时，其预期收益为 Φ（ｃ）。 开

发商 ｉ 的期望收益函数最优化一阶条件为－Φｎ－１

（ｃ）＋（ｖ－ｃ）（ｎ－１）Φｎ－２Φ′（ｃ）＝ ０，在均衡条件下Φ
（ｃ）＝ ｖ，一阶条件为－Φ（ ｃ） ＋（Φ（ ｃ） －ｃ）（ｎ－１）Φ′
（ｃ）＝ ０，解得微分方程得 ｃ∗（ ｖ）＝ ｖ（ｎ－１） ／ ｎ。 结

果表明：开发商承担的寻租成本 ｃ 与参加竞拍的

数量 ｎ 成正比，即开发商之间的竞争越激烈，寻租

成本越高。 当 ｎ 趋向无穷大时，寻租成本就会接

近授权所获得的预期经济利益，故理性开发商会

选择放弃灰色手段转向合法手段。 如果这 ｎ 个开

发商都选择退出寻租，则在混合策略博弈中开发

商会选择正当手段，地方政府的最优策略是不寻

租。 当参与竞争的开发商数量越多，竞争越激烈，
土地拍卖市场越透明，通过灰色手段获得授权的

概率越低。

三、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中央政府的目标变化（经济增长

与社会公平）以及地方政府的目标构成（自身收

入与晋升激励）是中国土地财政的形成重要原

因。 当中央政府倾向于社会公平而选择集权时，
会削减地方政府经济发展与财政自主权，地方财

政收支不平衡，容易导致土地财政发生。 当中央

政府选择分权时，地方政府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获得更多的经济发展自主权与财政自主权，地方

政府获得较强的激励去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则不

会形成土地财政。 本文的结论是中国式财政分权

不会导致土地财政，这与杜雪君（２００９）、卢洪友

（２０１１）、吴群（２０１０）、顾乃华（２０１１）等研究结论

一致（这些文献用面板数据证明了晋升激励才是

中国土地财政的根本原因）。 基于以上结论，本
文提出以下政策与建议：

（一）合理界定财政分权

１９９４ 年分税制改革造成地方政府财权减少，
而事权留置甚至增加，扩大了地方财政收支缺口，
客观上促成了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出让行为。

因此，要合理界定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关

系，重构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结构，这是弱化地方

政府利用土地财政收入来缓解财政压力的重要前

提。 首先要适当调高地方政府在共享税中的分享

比例，增加地方预算内的财政收入，缩小地方财政

收支缺口。 其次要完善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制

度，优化转移支付结构，加强专项转移支付监管，
提高转移支付效率。 再者要完善地方税体系，构
建以房产税、财产税、物业税等为主体的地方税收

体系，使财产增值与地方财政收入相联系起来，激
励地方政府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建设中来。
（二）增加土地寻租成本

在我国土地寻租发生的概率很高，土地正日

益成为新型寻租的温床。 据国土资源部数据显

示，仅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全国就发生 ２．９ 万起土地违

法行为，涉及土地 １７．７ 万亩，耕地 ６．５ 万亩。 其原

因主要是地方政府具有垄断经济活动的能力，土
地开发处于“权力密集”和“资本密集”的地带，地
方政府从事土地寻租获得的收益远远大于其寻租

成本，官商合谋既可以让开发商疯狂敛财，又可以

让地方政府官员非法谋求自身利益。 目前对土地

违法案件处罚过轻，官员违规成本远远低于非法

利益，导致官员侥幸心理膨胀，这是我国土地寻租

严重的主要原因。 为坚守 １８ 亿亩耕地红线与保

障粮食生产安全，中央政府要加大监督力度，严惩

土地寻租腐败行为。 加大地方官员土地腐败行为

惩罚力度，提高官员寻租、创租的机会成本。 对于

情节特别严重、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必须严厉追

究其刑事责任，切实避免以纪代罚、以罚代刑。 只

有从重从严对相关责任人追究刑事责任， 做到重

拳出击，才能够从根本上对地方官员敲响警钟，真
正起到震慑作用。

（三）改变不合理的地方官员考核体系

地方政府既负责土地监督管理又负责土地市

场化经营，对国有土地的经营自然要保值增值，追
求土地收益最大化。 在现有官员 ＧＤＰ 考核机制

与财政缺口的压力下，对土地收益的无限制追逐

必然伤害相关公共利益。 因此，要把土地财政从

官员的政绩中剥离出来，必须建立一套更为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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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绩考核体系，将土地的使用和保护状况也纳

入官员考核体系，并实行一票否决制，才能从根本

上消弭地方政府官员为了政绩违法用地的冲动。
要调整与修正现有的政绩评估指标，把环境指标、
社会公平指标、政策目标群体满意度指标纳入指

标体系，增加绿色 ＧＤＰ、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

社会指标的比重，从制度上纠正地方政府在土地

开发上的短视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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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ＸＩＥ Ｄａｎｙａｎｇ， ＺＯＵ Ｈｅｎｇ⁃ｆｕ， ＤＡＶＯＯＤＩ Ｈａｍｉｄ．
Ｆｉｓｃａｌ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Ｕ⁃
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９９９，４５
（２）：２２８⁃２３９．

（责任编校：夏东，朱德东）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Ｌ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ｕｌｔｉｓｔａｇｅ Ｇａｍｅ Ｍｏｄｅｌ

ＳＨＡＯ Ｙａｎ⁃ｆｅｉ１，２， ＷＡＮＧ Ｘｉａｏ⁃ｂｉｎ３

（１．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ｕｙ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Ｊｉａｎｇｍｅｎ ５２９０２０， Ｃｈｉｎａ； 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Ｈｕａｚｈ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Ｗｕｈａｎ ４３００７４， Ｃｈｉｎａ； ３．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Ｊｉ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５１０６３２， 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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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ｉ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１）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ｔａｘ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２）ｅｎｌａｒｇｅ ｔｈｅ
ｐｅｎａｌ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ｉｌｌｅｇａｌ ｅｘ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 （３）ｒｅｆｏｒｍ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ｄｒ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ＧＤ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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